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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試書面審查及面試評分標準 
 

書面審查評分每位考生皆以下述之配分標準評分： 
1.一般學科能力背景 80% 
2.推薦信 10% 
3.曾獲獎勵及發表論文或研究報告 10%。 

 
除書面審查成績特優逕行錄取者外，其餘考生依書面審查成績高低順序至多通

知『甄試總名額二倍』之考生參加面試。 
 

面試評分範圍以 60～90分為標準，低於 60分及高於 90分請委員述明理由。

每位考生皆以下述之配分標準評分： 
1.基礎英文、基本學識及性向 50% 
2.專業知識 50%。 

 
考生總成績為書面審查成績×50％＋面試成績×5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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